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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物管理表 
  111  年第  三  季 
一、 展演動物者姓名(名稱): MOGU KABI 豆塔專賣店 

展演動物者非屬自然人，其負責人或代表人姓名：黃智龍 

二、許可證有效期間：民國 111 年 7 月 5 日至 116 年 7月 5 日止 

許可證字號：南市動展業字第 0007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項     目 

七、 訓練及展演工時 

 訓練及展演時數 是 否 其他說明 

1 
展演動物與遊客近距離接觸時，

工作人員是否全程陪同？ 
■ □ 

 

 

 
2 

展演動物訓練及工作時數是否符

合營運計畫書規劃？ 
■ □ 

八、 動物飼養管理及照護 

(一) 硬體設施方面 是 否 其他說明 

1 動物飼養、活動空間是否充足？ ■ □  

2 
動物飼養密度、容積或籠舍大小

是否符合動物習性？ 
■ 

□ 

3 
是否提供動物適當光照且通風之

飼養環境？ 
■ 

□ 

4 
是否提供動物安全的飼養環境？

（如固定圍籬、隔離空間或籠具）

■ 
□ 

5 是否提供動物足夠遮蔽？ ■ □ 

6 
動物飼養環境是否具有豐富化或

多樣性？（如運動場或攀爬空間）

■ 
□ 

(二) 飼養管理方面 是 否 其他說明 

1 是否供應動物充足乾淨飲水？ ■ □ 

 

2 
是否供應足夠營養食物維持動物

生理健康？ 
■ 

□ 

3 
是否評估動物性別、體型、護食

與攻擊性而隔離飼養？ 
■ 

□ 

4 
是否依動物性別、體型、護食與

攻擊性而隔離飼養？ 
■ 

□ 

5 

動物資料是否有適當之紀錄及

檔案管理，或製作動物收容飼養

管理紀錄表單或動物資料卡？ 
 

■ 

□ 

6 動物醫療或就醫之紀錄及檔案管 ■ 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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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物管理表 
  111  年第  四  季 

一、 展演動物者姓名(名稱): MOGU KABI 豆塔專賣店 

展演動物者非屬自然人，其負責人或代表人姓名：黃智龍 

二、許可證有效期間：民國 111 年 7 月 5 日至 116 年 7月 5 日止 

許可證字號：南市動展業字第 0007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項     目 

十、 訓練及展演工時 

 訓練及展演時數 是 否 其他說明 

1 
展演動物與遊客近距離接觸時，

工作人員是否全程陪同？ 
■ □ 

 

 

 
2 

展演動物訓練及工作時數是否符

合營運計畫書規劃？ 
■ □ 

十一、 動物飼養管理及照護 

(一) 硬體設施方面 是 否 其他說明 

1 動物飼養、活動空間是否充足？ ■ □  

2 
動物飼養密度、容積或籠舍大小

是否符合動物習性？ 
■ 

□ 

3 
是否提供動物適當光照且通風之

飼養環境？ 
■ 

□ 

4 
是否提供動物安全的飼養環境？

（如固定圍籬、隔離空間或籠具）

■ 
□ 

5 是否提供動物足夠遮蔽？ ■ □ 

6 
動物飼養環境是否具有豐富化或

多樣性？（如運動場或攀爬空間）

■ 
□ 

(二) 飼養管理方面 是 否 其他說明 

1 是否供應動物充足乾淨飲水？ ■ □ 

 

2 
是否供應足夠營養食物維持動物

生理健康？ 
■ 

□ 

3 
是否評估動物性別、體型、護食

與攻擊性而隔離飼養？ 
■ 

□ 

4 
是否依動物性別、體型、護食與

攻擊性而隔離飼養？ 
■ 

□ 

5 

動物資料是否有適當之紀錄及

檔案管理，或製作動物收容飼養

管理紀錄表單或動物資料卡？ 
 

■ 

□ 

6 動物醫療或就醫之紀錄及檔案管 ■ 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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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我評估報告 

評估年度： 

壹、基本資料 

展演動物者名稱：  MAGU KABI 豆塔專賣店   負責人姓名：  黃智龍    

展演場所地址： 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三段 60號    

許可證有效期間：民國 111 年 7 月 5 日至 116 年 7 月 5 日止 

許可證字號：南市動展業字第 0007 號 

貳、說明 

一、本自評表旨在協助業者自我覺察對待展演動物之情形，進而產生自我

改善的作用。  

二、請在閱讀完評估細項後，以慎重的態度，勾選最能真實反應表現水準

的欄位， 

    並在第二部分的意見陳述中，具體補充說明整體表現情形以及自我改

善的構想。 

三、自評分成四等級----優級、良級、普通級、不合格。 

 

參、自我評估表 

第一部分 

評

估 

分

類 

分

類

細

項 

具體評估項目 

評估紀錄 評分

欄 
非

常 

同

意 

同

意 

不

確

定 

不

同

意 

非

常 

不

同

意 

(A1

) 

經 

營 

管 

理 

 

營 

運 

計 

畫 

我工作地方的動物展演目的、性質，是依據專

業知識之經驗法則進行規劃的。 
○2  1 0 -1 -2 

小計 

： 

6 

 

 

 

 

我工作地方的動物展演行為，符合營運計畫書

之規劃。 
○2  1 0 -1 -2 

我工作的地方有進行員工教育訓練及提升人

力素質。 
○2  1 0 -1 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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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

估 

分

類 

分

類

細

項 

具體評估項目 

評估紀錄 評分

欄 
非

常 

同

意 

同

意 

不

確

定 

不

同

意 

非

常 

不

同

意 

動 

物 

管 

理 

紀 

錄 

我工作的地方有掌握動物之數量及其增減原

因。 
○2  1 0 -1 -2 

4 

我工作的地方有詳實記錄動物管理表並按季

申報。  
○2  1 0 -1 -2 

(A2

) 

環 

境 

設 

施 

 

環 

境 

規 

劃 

我工作的地方是依據專業諮詢建議來設計動

物展演空間及籠舍環境。 
○2  1 0 -1 -2 

小計 

： 

4 
我工作地方的環境規劃，有注意保障展演動物

能夠在生物適應力範圍內活動。 
○2  1 0 -1 -2 

設 

施 

結 

構 

過去一年，我工作的地方有針對動物展演與飼

養環境及設施材質，進行安全性與舒適性改善

工程。 

○2  1 0 -1 -2 

小計 

： 

 

6 
我工作地方的展演行為場所之設施、設備，能

夠符合各物種動物之習性與需求。 
○2  1 0 -1 -2 

我工作的地方有落實每日環境清潔與消毒防

疫措施。 
○2  1 0 -1 -2 

(A3

) 

動 

物 

狀 

況 

 

動 

物 

健 

康 

管 

理 

我工作地方有根據各動物之物種、性別、年齡、

繁殖情形、健康情況等，提供質量、種類適切

的食物。 
○2  1 0 -1 -2 

小計 

： 

 

 

 

 

8 

過去一年內，我工作的地方有增加或改善能使

動物表現自然行為的行為豐富化設施。 
○2  1 0 -1 -2 

我工作的地方能夠保障動物不受外在干擾或

造成過度緊迫。 
○2  1 0 -1 -2 

我工作地方與外部特約或專任獸醫師、畜牧技

師、水產養殖技師等專門技術人員有保持密切

聯繫並建立完善的合作機制。 
○2  1 0 -1 -2 

展 

演 

行 

我工作的地方為了展演而進行動物訓練時，有

考量動物之生態、習性、生理等狀態，再進行

訓練。 
○2  1 0 -1 -2 

小計 
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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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

估 

分

類 

分

類

細

項 

具體評估項目 

評估紀錄 評分

欄 
非

常 

同

意 

同

意 

不

確

定 

不

同

意 

非

常 

不

同

意 

為 我工作的地方在動物年老、傷病、懷孕、哺

乳、異常行為或其他情形，已不適合為展演

時，停止其展演，並提供適當之安置及照

護。 

○2  1 0 -1 -2 

 

4 

風 

險 

控 

管 

我工作的地方已擬妥展演過程中的安全措施。 ○2  1 0 -1 -2 
小計 

： 

4 
我工作的地方能夠規範遊客行為，保障展演動

物不受外在干擾或造成過度緊迫。 
○2  1 0 -1 -2 

(A4

) 

外 

部 

合 

作 

合 

作 

改 

善 

我工作的地方樂於與國內外專家或民間專業

組織合作，改善展演動物之飼養、展演環境。 
○2  1 0 -1 -2 

小計 

： 

 

 

4 人 

員 

訓 

練 

過去一年內，我工作的地方有與國內外專家或

民間專業組織合作，增進員工動物生態知識和

管理知識。 
○2  1 0 -1 -2 

 

(A5

) 

營 

運 

制 

度 

 

問 

題 

解 

決 

能 

力 

我工作地方的動物經理人員具備突發狀況的

問題分析及排除能力。 
○2  1 0 -1 -2 

小計 

： 

 

4 
我工作的地方能夠擬妥動物展演許可證申

領、換發等必要文件與行動方案，並能教育

員工配合。 
○2  1 0 -1 -2 

動 

物 

福 

利 

我工作的地方營業場所內的標示與作業，已

導入重視動物保護、促進動物福利之觀念。 ○2  1 0 -1 -2 
小計 

： 

4 
我工作的地方樂於配合參與主管機關的動物

保護聯合廣宣活動。 
○2  1 0 -1 -2 

總得分:48 

自我評估表評分說明 

一、 自我評估表評分分為四級： (一)優級：二十四分以上。(二)良級：一分以上，未滿二十四分。

(三)普通級：零分以下，高於負二十四分。(四)不合格：負二十四分以下。 

二、 展演動物者應於每年一月底前，提出前一年度自我評估表，報直轄市、縣(市）主管機關備

查，並由主管機關將自我評估報告刊載於網站公開。 

 




